
静海区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

案件当事人及被监督人基本信息

案号及案由 (2025)津 0118 民初 3168 号 买卖合同纠纷

案件当事人 姓名（名称）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

电话 19831788630

地址 河北省黄骅市开发区泰山道南端

被监督人姓名

廉政监督意见

提示：请您认真阅读本卡背面注明的监督事项，实事求是地填写监督意见，

并写明具体事实依据，如只是对审判执行结果不服，请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予以

解决。

案件当事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主要监督事项

1.接受案件当事人、辩护人、代理人以及受托审计、评估、拍卖、

变卖、鉴定或者指定的破产管理人等的钱物、请吃、娱乐、旅游以及

其他利益的行为。

2.违反规定插手干预、过问他人办理的案件，或者向案件承办单

位（部门）的领导、合议庭成员、独任审判人员或其他辅助人员打招

呼、说情等行为。

3.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不正当接触、交往的

行为。

4.在委托审计、评估、拍卖、变卖、鉴定或者指定破产管理人等

活动中徇私情、谋私利，与相关机构和人员恶意串通、弄虚作假、违

规操作等行为。

5.违反规定泄露合议庭或者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具体内容及其

他审判、执行工作秘密的行为。

6.故意毁弃、篡改、隐匿、伪造、偷换证据或者其他诉讼材料。

7.违规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或者违规采取民事保全、执行措施。

8.对申请执行人提供的财产线索不及时核实查控、执行立案后不

依法采取必要的查封措施及其他执行措施、不按法律规定受理执行异

议、无故拖延执行款划付时间等。

9.作风粗暴，对案件当事人冷硬横推，或辱骂、殴打案件当事人。

10.随意更改开庭时间、开庭不准时、酒后出庭，或者在庭上吸烟、

聊天、打瞌睡、接打电话、随意离庭、做与庭审无关的事。

11.在办案中依法应予回避而不回避。

12.无故不履行审判执行信息告知义务。

13.其他违反纪律作风规定的行为。

监督意见的反馈及查询方式

1.案件当事人或者受其委托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在案件办

理期间或者案件办结后，填写廉政监督意见直接邮寄我院督察室。邮

编：301600

2.案件当事人对廉政监督卡的处置有疑问时，可通过举报受理网

站进行反映（网址：http://jubao.court.cn）。


